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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蒋宗文、吴广同志任职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    经中共天津美术学院委员会 2016 年 9 月 22 日会议研究，院

第五届工会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请市教育工会批复同意： 

蒋宗文同志任天津美术学院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、主席

（兼）； 

吴  广同志任天津美术学院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副主席。 

以上同志工会委员会委员职务的任职待下次工会代表大会

予以确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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